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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以 S i n o  G p  L i m i t e 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神 州 資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 股 份 代 號 ： 2 2 3 ）

自願公佈

此為本公司作出之自願公佈。

本公佈乃本公司自願作出。作出本公佈乃旨在讓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掌握本
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之公
佈（「該等公佈」）。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於本公佈內所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內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洪先生近期透過其律師以傳票方式向法院申請（「申請」），修改鍾法官所頒佈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之禁制令，有關聆訊已排期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進
行。本公司已聘請律師反對申請。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就有關訴訟再作公佈。

承董事會命
神州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以Sino Gp Limite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公司秘書
周志輝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耿瑩女士、高峰先生及趙瑞強先生；而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炳森先生、鄭永強先生及盧欣先生。

* 僅供識別


